2016年德州市陵城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资格审查（教育类）所需提交的证明材料

资格审查所需提交的证明材料（以下资料除备注留存外，原件均在查看后由考生带回，复印件留存）:

    1.网上下载打印的《德州市陵城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登记表》、《应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诚信承诺书》（本人签名,原件留存）；

    2.报到证、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3.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4.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验证期内的，原件留存）

5.有工作单位的提交有人事管理权限的单位同意报考证明（中小学教师报考的要提交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报考证明）（原件留存）；

6.教育类须提供相应层次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7.招聘岗位所要求的其他资历证明及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8.教育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大学专科学历的须提供户口簿（户主页、索引页、个人单页的原件及复印件，须在2016年4月9日之前落户）

9.属于国外留学的学历，必须出具国家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证明、我国驻外使领馆的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须在2016年4月9日之前取得）。招聘单位业务主管部门资格审查时还应注意审查应聘人员的应聘回避情况。

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需缴纳70元的考务费（自备零钱），领取面试通知书，按照面试通知书上的要求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参加面试考试。教育类采用面试（说课）的形式进行，将根据岗位学科进行命题。

拟参加面试的人员须按要求提交有关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有关审查材料的则视为弃权。经审查不具备应聘条件的，取消其面试资格。因弃权或取消资格造成的空缺，由区公开招聘主管部门批准后，按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德州市陵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7月13日

